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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告乃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之內幕消息
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而作出。

茲提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之公告（「二零一七年公告」），內容有關與BJCA訂立二
零一七年服務協議。除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一七年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
同涵義。

根據二零一七年服務協議，BJCA同意向本集團提供網絡安全系統開發及相關技術服務，
年期自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並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而由本集團向
BJCA支付的相關服務費將按一般商業條款並參考現行市價而釐定。如二零一七年公告所
披露，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現有年度上限為人民幣15百萬元（「二零
一七年年度上限」）。

本公司附屬公司首都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首信科技」）與BJCA附屬公司北京安信天行
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信天行」）預期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或之後簽訂軟硬件採購合
約（「採購合約」），據此北京安信天行同意向首信科技提供載於採購合約內之安全產品及
相關服務，代價約為人民幣40百萬元。由於採購合約代價金額龐大，董事會預期二零一
七年年度上限將不敷應用，並須對該年度上限作進一步覆核和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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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採購合約條款有待訂約各方進一步商議而定。倘採購合約簽訂，則根據上市規則14A章，
採購合約可能構成本公司方面的關連交易。當採購合約簽訂，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相
關規定。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首都信息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徐哲先生

中國，北京，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分別為林艷坤女士及余東輝先生，而本公司之非執行
董事分別為徐哲先生、馮昊成博士、曹軍先生、周衛華先生、單鈺虎先生及安荔荔女
士，以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宮志強先生、張偉雄先生、李鶴先生及楊曉輝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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